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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T/SJADFDSMA 1-2019《商业综合体食品安全自治、共治规范》，与 T/SJADFDSMA 1-2019

相比，除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标准GB 31654、DB31/T 1223，删除T/SFSF 000001、T/SFSF 000002及已废止标准；

b) 第3章术语“狭义商业综合体”改为“狭义（联盟）商业综合体”；

c) 3.1.2条中广义综合体中增加“医疗机构食堂”组织；

d) 4.1.1.1条中“狭义商业综合体自治管理机构应由商业综合体管理者”改为“狭义(联盟）商业

综合体自治管理机构应由商业综合体联盟或商业综合体管理者”；

e) 4.2.1.1条中删除“认真执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f) 4.2.1.3条中增加“食品安全管理者”、“培训课时每年不小于60小时。”；

g) 4.2.1.5条中删除“并根据考核结果提出奖惩建议”；

h) 删除原4.2.2.1条（遵守法律、法规的表述）；

i) 4.2.3.2条中删除“在商业综合体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中与商业综合体方为上下级关系。”；

j) 5.2条的条名称由“经营者基本要求”改为“食品经营者基本要求”；

k) 5.2.6条中删除“《上海市食品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和考核管理办法》”，增加“员工

每年培训不少于40小时。”；

l) 5.2.7条中“《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索票管理规定》、《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

改为“相关要求”；

m) 5.3.1条中增加“餐饮经营者的餐饮服务应符合GB 31654的要求”，删除“严格按《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要求，”；

n) 5.3.7条中增加“并符合DB31/T 1223和上海市对餐饮外卖食品封签的相关规定。”；

o) 删除原5.4.1.2、5.4.1.4、5.4.1.5条（有关生鲜超市、超市快检室及守信超市等方面内容）；

p) 6.1条中增加具体的时间指标；

q) 删除原6.3条（有关奖惩措施内容）；

r) 附录A的图A.1的a)图进行更改，增加商业综合体联盟部分，图A.2也作对应更改，并把“注：

虚线框表示邀请的社会力量”改为“注：圆形虚线框表示邀请的社会力量，方形虚线框表示表

示商业综合体联盟自治管理”；

s) 附录B“商业综合体食品安全管理自查自评表”增加第10到第14项检查项目。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静安区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协会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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